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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洋渔船违法违规记分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海洋渔船管理，提升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和船长法治意识，规范渔业生产行为，预防和遏制渔业安全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江苏省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船籍港为本省辖区内渔港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含国内海洋捕捞渔船和国内海洋捕捞辅助船，以下简称渔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管理主体） 省农业农村厅主管全省海洋渔船违法违规记分（以下简称“渔船记分”）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农业农村（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及有关渔业执法机构（以下统称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船籍港渔船的记分实施、学习组织、复核受理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基本制度） 渔船违反国家和本省渔业船舶管理、安全生产、捕捞作业等相关规定，或者存在影响航行、作业安全隐患，按本办法予以记分并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渔船记分实行“自动识别为主、人工录入为辅”管理，统一通过“苏渔安”信息化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苏渔安”系统）实施。
第五条（记分对象） 记分以单船为单位，同一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拥有2艘及以上渔船的，每船单独记分。
第六条（记分周期） 记分周期为一个自然年，即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七条（分值和标准） 记分分值分为1分、2分、3分、6分、12分五档，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分为12分，具体记分项目及标准详见附件。
对核定乘员10人及以上，以及从事专项捕捞（含入韩专项，下同）的渔船，在本办法附件规定分值基础上提高一档执行；原分值为12分的，按12分记分。
第八条（累加和从重） 同一生产航次内，存在2个及以上违法违规行为或安全隐患的，分别记分，分值累加。
同一违法违规行为涉及2个及以上记分项目的，按分值最高的项目记分，不重复记分。
第九条（记满6分管理措施） 一个记分周期内，渔船记满6分但未满12分，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对该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进行提醒约谈，告知记分情况。
第十条（记满12分管理措施） 一个记分周期内，渔船记满12分，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责令当事渔船立即停航，限期返回指定港口接受处理；对已在港内的当事渔船，依法责令禁止离港。
当事渔船本年度应享受的渔业资源养护补贴、应急避险奖补等相关财政补助，不予发放。
第十一条（满分学习、考核和清零） 一个记分周期内，渔船记满12分，该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必须共同参加管理部门组织的线下满分学习，学习期限不少于5天。
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完成满分学习并考核合格，且相关行政处罚已履行、安全隐患已整改的，管理部门在“苏渔安”系统中清除该船当期记分，依法解除禁止离港措施。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扣发当事渔船当年度相关补贴、补助措施，仍继续执行。
一个记分周期内，渔船记分每增加12分，满分学习期限相应增加5天；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单次满分学习期限最长不超过20天。
第十二条（记满12分两次以上管理措施） 一个记分周期内，渔船记满12分未清零，或者累计记满12分达两次及以上，除执行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外，当事渔船下一年度专项捕捞申请不予受理。
第十三条（记分随船转移） 渔船所有权发生变更，记分随船转移，相关管理措施由新的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履行。
第十四条（记分清零和结转） 记分周期届满，渔船未记满12分，且相关行政处罚已履行、安全隐患已整改的，当期记分自动清零。
记分周期届满，渔船未记满12分，但相关行政处罚未履行或安全隐患未整改，当期记分转入下一周期。
第十五条（教育消分） 一个记分周期内，渔船未记满12分，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可申请参加渔业安全教育，经考核合格后抵扣相应记分。
安全教育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线上安全教育可由渔船所有人、经营人或船长参加，每学满6个学时且考核合格，抵扣1分；线下安全教育须由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共同参加，每学满3个学时且考核合格，抵扣2分。每学时标准为45分钟。
一个记分周期内线上安全教育抵扣分数累计不得超过12分。
第十六条（奖励消分） 渔船在生产作业期间，主动参与海上应急救助、抢险救灾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奖励分数：
（一）成功救助海上遇险人员1人的，奖励2分。单次救助累计奖励不超过6分；
（二）成功拖带失去动力的渔船返回港口，拖带船舶船长24米及以上的，奖励3分；拖带船舶船长24米以下的，奖励2分。单次拖带累计奖励不超过6分。
奖励分数用于抵扣记分，可以预存及跨记分周期使用。
奖励分数由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在救助、抢险结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县级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报，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救助、抢险情况说明；
（二）被救助人员、被拖带渔船所有人出具的证明，或海事、海警、渔业执法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
（三）渔船航行日志、作业日志等相关记录复印件；
（四）其他可佐证的相关材料。
申报材料经县级管理部门初审、设区市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在设区市管理部门官网及“苏渔安”系统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予以认定，并录入“苏渔安”系统。
第十七条（记分程序） “苏渔安”系统自动抓取的渔船违法违规和安全隐患信息，系统实时记分。
需执法人员手动录入的记分项目，执法人员原则上当场录入“苏渔安”系统；因海上信号微弱、设备故障等客观原因无法当场录入，须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录入。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执法机构及海事、公安、海警等相关部门查处的本省渔船违法违规行为，管理部门在收到正式通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记分录入。
渔船记分、满分学习、安全教育、考核清零、奖励消分等相关信息，由“苏渔安”系统通过短信、微信等电子方式，通知渔船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
有关主管部门、执法机构及与渔船记分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凭有效证明向县级以上管理部门申请查询渔船记分信息。
第十八条（复核） 渔船所有人、经营人或船长对记分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记分告知信息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记分无误的，告知申请人；记分有误的，立即予以更正，同步更新“苏渔安”系统相关信息，并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弄虚作假处理） 渔船所有人、经营人或船长在渔船记分、满分学习、安全教育、考核测试及奖励消分申报等环节，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一经查实，其相关学习记录、考核结果、奖励分值均无效，恢复原记分状态，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加处理。
第二十条（变更和撤销记分） 记分所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的，相应记分分值同步变更、撤销。
第二十一条（满分学习和安全教育实施） 满分学习和安全教育包括渔业法律法规以及安全生产知识等内容，教学大纲由省农业农村厅制定，线上学习和考核统一通过“苏渔安”系统开展。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26年____月____日起施行。2022年3月1日施行的《江苏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记分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海洋渔船违法违规记分标准


附件
海洋渔船违法违规记分标准

	分值
	序号
	事项

	1分
	1 
	未按规定进行进港报告

	
	2 
	渔业船员证书过期

	
	3 
	未按规定填写、保存捕捞作业日志

	
	4 
	船名刷写、标识牌悬挂不规范

	
	5 
	专项捕捞未执行定点上岸制度

	
	6 
	遇险烟火信号不齐全有效

	
	7 
	号灯不规范

	
	8 
	甚高频船位信息未接入

	
	9 
	水密门窗孔盖损坏

	
	10 
	防火门不规范

	
	11 
	鱼舱应配未配硫化氢检测仪

	
	12 
	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责任，造成人员落水、受伤等一般险情

	
	13 
	无线电应急示位标安装不规范

	2分
	14 
	船员证书与岗位不匹配

	
	15 
	触撞中日、中韩敏感水域管控线

	
	16 
	未落实渔业船舶正常值班、值守

	
	17 
	未按规定安装、配备消防、救生设备

	
	18 
	临水作业未穿着救生衣

	
	19 
	电气设备短路、漏电

	
	20 
	私拉乱接电线、擅自安装发电机和油箱、燃气罐存放不规范

	3分
	21 
	超载、超员、超高、超航区等生产航行

	
	22 
	违反捕捞许可证核定内容开展捕捞作业

	
	23 
	渔船检验证书、国籍证书、捕捞许可证超过有效期

	
	24 
	招用未依法取得渔业船员证书的人员上船工作

	
	25 
	未按规定进行出港报告

	
	26 
	安全通信导航设备未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篡改、隐瞒、销毁渔业船舶安全通信导航信息数据。（含拆卸屏蔽北斗、AIS，或AIS一船多码）

	
	27 
	未按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

	
	28 
	安全通信导航设备未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篡改、隐瞒、销毁渔业船舶安全通信导航信息数据（含拆卸屏蔽北斗、AIS，或AIS一船多码）

	
	29 
	封堵逃生通道

	
	30 
	未按规定编组生产

	
	31 
	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发生碰撞进水、火灾、沉船等险情

	6分
	32 
	未按规定配齐职务船员

	
	33 
	未经有关机构批准或未按批准文件规定，在渔港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货物

	
	34 
	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从事捕捞活动（含未取得专项捕捞许可证擅自从事专项捕捞作业）

	
	35 
	伪造、变造、冒用、借用船名牌

	
	36 
	不服从防台、避风、召回等调度管理

	
	37 
	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发生一般等级渔业安全责任事故

	
	38 
	擅自越线进入他国管辖水域作业

	12分
	39 
	违章载客

	
	40 
	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渔业安全责任事故

	
	41 
	未按规定报告渔业安全事故或拒绝接受事故调查，提供虚假证词，故意隐瞒事实

	
	42 
	拒不执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离港、禁止离港、停航、改航、停止作业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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